
《CAS 14——收入（2017）》 

客户未行使的合同权利 

——致同研究之企业会计准则系列（四十）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正式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

通知》（财会„2017‟22 号）（新 CAS 14）。 

新 CAS 14 改革了现有的收入确认模型，明确收入确认的核心原则是“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

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基于该核心原则，

新准则设定了统一的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模型，即识别与客户订立的合同、识别合同

中的单项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履行每一单项履约

义务时确认收入。 

致同研究之新收入准则系列解读，内容包括：准则变化概述及新旧对比、五步法模型的应用、

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列报与披露，以及实施新准则对房地产、建筑施工、零售、电商、网

络游戏、软件、电信及制造业等行业的影响分析等。 

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包括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质量保证、主要责任人与代理人、客户

额外购买选择权、知识产权许可、售后回购、客户未行使的合同权利、无需退回的初始费等。 

本期微信主要解读特定交易中有关客户未行使的合同权利的会计处理。 

客户未行使的合同权利 

新 CAS 14 第三十九条规定：企业向客户预收销售商品款项的，应当首先将该款项确认为负

债，待履行了相关履约义务时再转为收入。当企业预收款项无需退回，且客户可能会放弃其

全部或部分合同权利时，企业预期将有权获得与客户所放弃的合同权利相关的金额的，应当

按照客户行使合同权利的模式按比例将上述金额确认为收入；否则，企业只有在客户要求其

履行剩余履约义务的可能性极低时，才能将上述负债的相关余额转为收入。 

 

致同解读—什么是未行使的合同权利 

客户向企业支付无需退回的预付款，企业赋予客户一项在未来取得商品或服务的权利，并使企业

承担转让商品或服务的义务。但是，客户可能不会行使其所有的合同权利。这些未行使的合同权

利通常称为未使用的权利。例如客户购买了一张可以兑换电影票的储值卡，但是由于丢失、长时

间没有使用、卡内有较小的余额不再使用等原因形成一个未使用的合同权利，对企业来说则获得

一个沉淀金额。礼品卡、预付款、积分等销售激励都可能产生客户未行使的合同权利。 

 



 

致同解读—如何将客户未行使的合同权利确认为收入 

1.如果企业预计将有权获得客户未行使的合同权利金额，企业应当根据客户行使权利的模式按比

例将预计未使用的权利金额确认为收入。 

2.如果企业预计无权获得未使用的权利金额，则企业应在客户行使其剩余权利的可能性极低时将

预计未使用的权利金额确认为收入。 

3.对于企业收取的与客户未行使权利相关的对价，如果企业须将该对价转交其他方（例如，根据

适用的关于无人认领财产的法律须转交给政府主体），则企业不能将未行使的权利金额确认为收

入，而应该是一项负债。 

如下图所示： 

 

 

 

示例—按比例确认未使用合同权利 

背景： 

甲公司 2017 年出售 1000 张礼品卡，每张面值 50 元，可在其所有经营点兑换。甲公司基于类

似礼品卡的相关历史经验，预计此次未行使礼品卡权利的金额为总额的 10%，即 5000 元，没有

财产充公的法律规定。2018 年，客户兑换了价值 22500 元的礼品卡，2018 年甲公司应当如何

对已兑换的礼品卡进行会计处理？ 

分析： 

甲公司应该确认 22500/(1-10%)=25000 元收入，为已兑换礼品卡金额 22500 元加上按比例计算

得出的未行使权利金额 2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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